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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电商预付式消费凭借便捷性与价格优势，广泛渗透于生鲜零售、教育培训

等领域，但“跑路”风险频发，如每日优鲜停业致消费者余额无法提现、多地教育机构失联拒退预付款

等事件，不仅造成消费者直接经济损失，更严重破坏市场信用体系。本文分析发现，该风险主因在于法

律规制滞后碎片化、经营者逐利失范、消费者维权能力弱；同时，现有行政监管地域局限、司法救济事

后性、行业自律自愿性等问题，也加剧了风险蔓延。据此，本文从完善预付资金存管等立法、建立多部

门协同监管、优化群体性司法救济、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四方面，提出针对性法律防范机制，以保障消费

安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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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pre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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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has penetrated fields such as fresh retail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ith its conven-
ience and price advantages. However, the “runaway” risk occurs frequently—incidents like Miss-
fresh’s shutdown leaving consumers unable to withdraw account balances and many local educa-
tion institutions disappearing and refusing to refund prepayments not only cause direct economic 
losses to consumers but also severely damage the market credit system.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this risk are the lag and fragmentation of legal regulations, profit-driven misconduct 
of operators, and weak rights protection ability of consumers. Meanwhile, problems such as the re-
gional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the ex post nature of judicial relief, and 
the voluntariness of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also exacerbate the spread of risk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legal prevention mechanisms from four aspects: improving legislation 
such as prepaid fund deposit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multi-department coordinated supervision, 
optimizing group judicial relief, and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governance pattern to 
safeguard consumption safet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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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电商预付式消费凭借其便捷的交易流程与极具吸引力的价格折扣，已深

度融入生鲜零售、教育培训、健身服务等民生领域，成为连接消费者与电商平台的重要商业模式。从经

济学视角来看，这种模式本质上是消费者与平台之间的一种跨期契约：消费者预先让渡资金使用权以获

取未来的商品或服务权益，电商平台则通过资金提前回笼实现现金流优化、客户群体锁定与经营规模扩

张，理论上形成了双方互利的交易格局。 
然而，近年来电商预付式消费领域的“跑路”风险频发，已对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典型案例包括 2022 年每日优鲜因资金链断裂突然停止运营，导致数百万消费者账户余额无法提现、订单

配送全面中断[1]，此外，多地线上教育机构、连锁健身平台以“充值返现”“年度会员特惠”等名义吸

纳预付款后，未经告知便擅自停业、注销企业，消费者维权时往往面临“找不到主体、拿不到退款”的困

境[2]。 
从理论层面审视，电商预付式消费的“跑路”风险根源可借助信息经济学与规制理论进行系统解释。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观点，预付式消费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交易结构。同时，从规制理论

视角来看，电商交易的跨地域性、资金流向的隐蔽性、以及经营模式的灵活性，使得传统针对线下预付

式消费的规制手段、难以有效覆盖，导致现有规制体系存在“规制滞后”与“规制漏洞”，无法形成对平

台行为的有效约束[3]。 
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预付式消费的法律规制框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

求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进一步细化了

司法裁判规则。但面对电商预付式消费的特殊性，现有规则在实践中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沉淀资

金缺乏统一的第三方监管机制，平台挪用资金的风险难以防范；另一方面，消费者维权时面临举证难、

执行难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以信息经济学和规制理论为基础，深入剖析“跑路”风险的生成逻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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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现有防范机制的缺陷，构建适配电商场景的法律防范体系，既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修复市场信

用的迫切需求，也是规范电商市场秩序、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2. 电商预付式消费“跑路”风险的基础认知 

电商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含 APP、小程序、网站等)预先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经营

者在约定周期内分期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模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先付费、后履约”，交易双方存在

明显的权利义务时间差：消费者支付款项后需依赖经营者后续的履约行为，而经营者则提前掌握资金控

制权，这种失衡的交易结构为“跑路”风险埋下隐患。 
电商预付式消费中的“跑路”风险不仅体现为经营者直接失联，还包括多种变相逃避履约的情形。

其一，经营主体采取变更企业名称、注销营业执照或转让资质等方式切断与消费者的法律关联，例如部

分教育机构在停业前将资产转移至关联公司，致使消费者无法追偿。其二，以“系统升级”“供应链故

障”等理由拖延履约，进而停止服务，实质是经营能力丧失后的变相逃逸，如 2022 年每日优鲜出现的无

法下单与退款困难等现象。其三，电商平台将预付资金用于非约定用途，如业务扩张或债务偿还，而非

专项保障商品与服务，一旦资金链断裂，便直接引发履约危机甚至“跑路”后果[4]。 
从风险影响范围来看，电商预付式消费中的“跑路”行为具有跨地域和群体性特征。电商平台服务

覆盖全国，单一事件可能波及数万至数十万消费者。以每日优鲜事件为例，仅北京市消协就收到数千起

投诉，涉及金额从数百到数千元不等。此类风险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不仅降低消费者对预付消费的整

体信任，阻碍合规企业开展预付业务，也可能诱发部分经营者效仿“跑路”行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严重破坏电商市场生态。 

3. 电商预付式消费“跑路”风险的成因分析 

3.1. 法律规制存在滞后性与碎片化：基于规制理论的视角 

从规制理论来看，电商预付式消费的“跑路”风险，本质上暴露了传统规制体系与数字经济新业态

之间的“适配性缺口”，具体表现为“规制滞后”与“协同失灵”两大问题。 
规制滞后性源于电商模式的创新速度远超规则更新节奏。根据规制理论中的“俘获理论”，传统预

付式消费规制(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时，主要针对线下实体企业(零售业、餐饮业

等)，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备案登记 + 资金存管”实现风险管控。但电商平台借助数字技术，以“虚拟账

户余额”“礼品卡”“积分兑换”等形式重构交易形态——例如京东“钱包余额”、亚马逊“礼品卡”

等，通过将预付款包装为“账户权益”而非“预付卡”，成功规避现有规制对“预付卡”的认定标准，导

致沉淀资金游离于监管之外[5]。这种“规制对象规避”现象，正是规制滞后性的典型体现：规则未能及

时覆盖新业态的交易本质，形成“规制漏洞”。 
此外，规制协同失灵进一步加剧了监管失效。根据规制理论中的“多中心治理”原则，跨领域业态

需多部门协同监管，但当前电商预付式消费的监管涉及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网信办、金融监管部门

等多主体，部门间权责划分缺乏明确法律依据。 

3.2. 经营者逐利动机与风险管控失衡：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激化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电商预付式消费的“跨期契约”属性，使得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天然

的信息不对称，而这种信息差进一步激化了经营者的“道德风险”，最终导致风险管控失衡。 
首先，信息不对称赋予经营者“逆向选择”优势。消费者在支付预付款时，难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取

电商平台的真实财务状况、履约能力等关键信息，而经营者掌握信息优势，可通过“隐藏信息”诱导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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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例如，部分平台隐瞒高运营成本、低盈利能力的事实，以“充值返现 50%”“年度会员享 7 折”

等激进营销策略吸引预付款，将资金用于盲目扩张，而非投入履约保障这种“用未来收益赌当前规模”

的经营策略，本质上是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转移风险，属于典型的“逆向选择”行为。 
其次，缺乏有效约束的“资金沉淀”效应，进一步放大道德风险。根据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

理论”，消费者预付资金后，便成为“委托人”，经营者成为“代理人”，负责管理资金并履行服务承

诺。但由于沉淀资金缺乏第三方监管(如前所述的规制漏洞)，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被激化：部分经营者

将预付资金视为“自由现金流”，用于非履约用途，甚至在经营恶化时选择“策略性跑路”——通过注销

企业、转移资金等方式逃避债务，将损失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3.3. 消费者维权能力与风险意识不足：信息劣势下的理性选择困境 

在电商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一方面，由于难以核实电商平台的经

营资质、财务状况及实际履约能力，消费者往往仅能依据平台宣传选择预付项目，易受“多充多送”“限

时折扣”等营销策略诱导，忽视潜在风险。另一方面，消费者在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和高成本问题。根

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需提供合同、付款凭证及沟通记录等证据，以证明

预付关系及经营者违约事实。然而，部分电商平台未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仅通过 APP 弹窗或口头承

诺完成交易，致使消费者在纠纷发生时缺乏关键证据。 
与此同时，消费者集体维权机制尚不完善。单个消费者预付金额通常仅为数百元，通过诉讼维权时

间与经济成本过高；而群体性维权又存在协调难、立案难等现实障碍。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潘某诉某文化传播公司案为例，若非潘某主动起诉，其他消费者可能因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索赔，客观

上纵容了经营者“跑路”行为 1。 

4. 电商预付式消费“跑路”风险防范的现有机制审视 

4.1. 行政监管机制：局部有效但覆盖不足 

目前，我国对电商预付式消费的行政监管主要依靠地方立法与部门协同。例如，2022 年 6 月施行的

《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首次将电商预付消费纳入监管框架，要求经营者设立预收资金专用存

管账户，存管资金比例不低于预收金额的 30%，并设立“7 天冷静期”制度，允许消费者在未实际消费的

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该条例通过资金存管与冷静期机制，有效抑制了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为

全国性立法提供了实践依据。 
然而，此类地方立法存在明显的地域局限——仅适用于本地注册企业，而电商多属跨地域经营。以

每日优鲜为例，虽注册于北京，服务却覆盖全国，外地消费者难以直接援引北京条例维权。此外，全国

性监管规则仍不完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未明确电商平台的适用标准，《电子商务法》

虽原则性要求平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却缺乏对预付资金监管的具体措施，导致行政监管难以在

电商领域形成统一有效的约束体系[6]。 

4.2. 司法救济机制：个案维权有成效，仍有风险待破解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明确了经营者“跑路”后的法律责任[7]。例如，在江

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颜某与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定经营者关门停业构成“以行为表

明不履行主要义务”，判决解除合同并返还预付款 2；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在潘某诉某文化传播公司案

 
1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 2021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2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 2021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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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一步明确，一人公司的股东若无法证明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

类判决既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依据，也对经营者形成了一定的司法震慑 3。 
然而，司法救济因其“事后性”难以有效防范“跑路”风险本身：消费者须在经营者“跑路”后方可

提起诉讼，而此时经营者往往已转移资产，导致判决执行困难；加之司法程序耗时较长，无法及时弥补

消费者损失。此外，针对电商平台的集体诉讼机制尚不成熟。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

度，但在预付式消费纠纷中，由于消费者人数众多且地域分散，往往难以推选有效的诉讼代表人，致使

集体维权效率低下[8]。 

4.3. 行业自律与平台责任：自愿性约束效果有限 

部分电商平台与行业协会尝试通过自律措施防范“跑路”风险。例如，京东、苏宁等大型平台建立

了入驻商家的“预付资质审核”制度，要求商家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电商平台

发布《预付式消费自律公约》，倡导经营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这些自律措施缺乏强制力：保证金金

额通常由平台自行设定，且未与预付资金规模挂钩，难以覆盖潜在风险；信息披露多为“自愿性”，部分

商家仍隐瞒经营风险，仅宣传优惠活动而不提示“跑路”可能性。 
此外，电商平台的“避风港原则”被滥用。部分平台以“入驻商家独立经营”为由，拒绝承担预付消

费的连带责任，导致消费者在商家“跑路”后，既无法向商家索赔，也无法要求平台担责。例如，部分生

鲜电商平台的入驻商家推出预付套餐，在商家停业后，平台以“非自营业务”为由拒绝退款，消费者维

权无门[9]。 

5. 电商预付式消费“跑路”风险法律防范机制构建 

5.1. 完善立法：构建统一的电商预付监管规则 

5.1.1. 明确法律适用范围 
明确适用范围面临双重障碍，行政层面，大型电商平台可能以“虚拟账户属用户权益”游说抵制规

则扩容，地方商务部门因监管范围扩大需新增人力成本而执行意愿不足；法律层面，现行《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作为部门规章，扩大适用范围时对“资金属性”的界定，可能与《电子商务法》

《民法典》中“电子合同”“债权债务”条款衔接冲突。对此需从三方面配套解决，立法上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牵头出台《电商预付式消费管理条例》，以“未来履约为前提的预先支付”统一界定预付资金，覆盖

各类形态，提升法律位阶以规避冲突；过渡上设置 6 个月整改期，允许平台逐步合规，过渡期内轻微违

规以提醒为主；资源保障上，中央财政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地方培训与系统建设，并将预付监管纳入地方

考核，强化执行动力。 

5.1.2. 确立预付资金存管制度 
该制度落地的核心障碍是经济成本与行政阻力，高风险行业 50%的存管比例可能导致中小电商现金

流紧张甚至退出市场，商业银行开发监测系统的成本也可能转嫁企业，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

业可能“灵活执行”存管比例。细化措施需兼顾风险与经营，实行差异化存管，按经营者信用等级调整

比例，诚信企业可降至 20%，违规企业提至 60%；费用上对银行存管业务实行财政贴息与税收减免，禁

止银行收额外服务费，允许企业用存管利息抵扣成本；监督上建立督查机制，中央巡视组抽查地方执行

情况，对违规纵容者追责，杜绝地方保护。 

 
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 2021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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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细化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 
执行中平台可能通过“小字隐藏”“弹窗快闪”规避义务，且中小商家因缺乏专业团队易因信息遗

漏被处罚，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三倍赔偿”对“欺诈”的认定，在平台仅信息遗漏时存

在争议。配套措施需标准化与差异化结合，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披露指引，明确字体大小、展示位置与

内容模块，平台未按模板上传则无法上线预付项目；处罚上分“故意隐瞒”与“过失遗漏”，前者适用三

倍赔偿，后者首次违规警告整改，二次再罚款，降低中小商家压力；同时开通公众投诉通道，消费者可

上传截图投诉，监管部门 7 个工作日内核查反馈。 

5.2. 强化行政监管：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 

5.2.1. 明确监管权责划分 
部门间易因权责交叉推诿或空白失管，联席会议制度缺乏强制约束力，且各部门监管系统数据不通

形成“信息孤岛”，阻碍全链条监管。需从立法与技术双管齐下，在《电商预付式消费管理条例》中明确

“权责清单”，标注每项事项的主办与协办部门，如虚假宣传由市监局主办、网信办协办；建立强制协

同机制，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对不配合部门可申请国务院督查，并纳入年度考核；技术上由工信部整

合系统，建全国监管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实时共享，监管人员凭统一账号查询全链条信息[10]。 

5.2.2. 推行“预付资金风险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面临成本与技术难题，系统建设与维护需大量资金，对风险企业暂停业务可能引发失业、

供应链违约等连锁反应，且中小平台数据不规范、算法误判易导致预警不准[11]。应对措施需分摊成本、

分级处置，中央财政承担 60%建设成本，剩余由地方与平台分摊(平台不超 20%)，同时联合第三方技术

公司公益开发；按风险等级处置，轻微风险仅要求提交整改计划，严重风险暂停业务后协调供应链接手

或引导并购；邀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半年优化算法参数，同时设申诉通道，企业异议可 3 日内申请

复核，监管部门 5 日内反馈。 

5.2.3. 加强跨地域监管协作 
地方保护主义可能导致部门拒绝配合跨省监管，且跨省调查流程繁琐，现行法律也未明确跨地域

执法权限，如外地部门能否冻结本地平台账户存在争议。需通过利益协调与流程优化解决，建立税收

补偿机制，若外地处罚导致本地税收减少，处罚省份按 30%补偿；在全国监管平台设“跨地域协查模

块”，发起方在线提交申请，接收方需在 3 个工作日内响应，明确协助义务；同时在《电商预付式消费

管理条例》中明确跨地域执法权限，规定主办部门可请求异地部门协助冻结账户、调取数据，确保监管

无死角。 

5.3. 优化司法救济：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5.3.1. 完善群体性维权机制 
为解决多消费者针对同一经营者“跑路”的维权效率问题，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确立“示

范诉讼”制度，法院受理同类纠纷时，选取事实清晰、法律关系典型的案件先行审理，判决结果对其他

案件具有参照效力，减少重复审理流程，缩短整体维权周期。同时，针对个体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支持消费者协会以公益诉讼形式介入，对损害众多消费者利益的“跑路”行为，由消协统一代表消费者

主张退款、赔偿等权利，无需个体消费者单独参与诉讼，大幅降低时间与经济成本。 

5.3.2. 明确电商平台的连带责任 
依据《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进一步细化平台责任边界，若平台明知或应知入驻商家无履约能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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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存在多次投诉记录、经营资质不全)仍允许其开展预付业务，或未按规定对商家预付资金进行监管，

需对消费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若消费者维权时，平台无法提供入驻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及有效联

系方式，消费者可直接要求平台先行赔偿，平台赔偿后可依法向商家追偿，避免因“找不到责任主体”

导致消费者维权无门。 

5.3.3. 简化举证责任 
针对电商预付消费中消费者举证难的痛点，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消费者仅需提供付款凭证

(如转账记录、订单截图、充值界面截图等)，即可初步证明双方存在预付关系；经营者需主动举证证明自

身已按约定履行履约义务(如服务记录、商品交付凭证、消费确认记录等)，若经营者无法提供有效证据，

则直接认定其存在违约行为，需向消费者返还剩余预付款，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解决因缺乏书面合同

导致的举证困境。 

5.4. 强化行业自律与消费者保护：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5.4.1. 建立电商预付“诚信档案” 
由电商行业协会联合监管部门共同搭建经营者诚信评价体系，将经营者的履约完成率、预付款退款

效率、消费者投诉处理率、违规记录等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定期生成诚信等级并向社会公示。对诚信度

高(如连续 3 年无投诉、履约率 100%)的经营者，授予“放心预付”标识，在电商平台首页、搜索结果中

优先推荐；对存在“跑路”记录、多次违规挪用预付资金或拒不退款的经营者，列入“预付消费黑名单”，

禁止其在所有电商平台开展预付业务，同时限制其参与其他商业合作，形成失信惩戒机制。 

5.4.2. 推广“7 天冷静期”制度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电商预付消费“7 天冷静期”制度，明确消费者在支付预付款后 7 日内，若未

实际享受商品或服务，有权单方解除预付合同，无需说明理由，经营者需在收到解除申请后 3 日内全额

退还预付款，不得收取违约金、手续费等任何额外费用。该制度既为消费者预留了核实经营者履约能力、

理性判断的时间，也能有效减少因冲动消费导致的纠纷，降低“跑路”风险带来的损失[3]。 

5.4.3. 加强消费者教育 
监管部门联合电商平台、消费者协会构建多维度教育体系，通过电商 APP 首页弹窗、支付前风险提

示、短视频平台科普内容、社区宣传手册等形式，向消费者普及预付式消费知识，重点强调“理性充值，

避免一次性大额预付”“优先选择有备案编号、专用存管账户的经营者”“留存付款凭证与沟通记录”等

实用建议。同时，定期整理发布电商预付“跑路”典型案例，剖析风险点与维权路径，帮助消费者提升风

险识别能力与维权意识，从源头减少纠纷发生。 

6. 结语 

电商预付式消费的“跑路”风险，本质是交易结构失衡、监管规则滞后与诚信体系缺失共同作用的

结果。构建有效的法律防范机制，需从立法、行政、司法、行业自律多维度发力：通过完善立法明确监管

边界，以行政监管实现风险前置防控，用司法救济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靠行业自律与消费者教育形成

多元共治。唯有如此，才能平衡电商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化解“跑路”风险，让电商预付式消

费回归“便捷、安全”的本质，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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